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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同意公

司在

12

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一年

；

在上

述额度和有效期内

，

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

。（

详见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公司公告

）

在上述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2015

年

1

月

6

日

、

1

月

22

日

、

3

月

11

日

、

3

月

12

日

、

3

月

13

日

，

公司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

财产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0

日

、

1

月

27

日

、

3

月

1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其中

：

1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

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

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

深圳分行乾元

2015

年第

2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产品收益人民币

2,420,

821.92

元

。

2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兴业银行购

买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

"

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

。

截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640,068.49

元

。

3

、

公司

2015

年

3

月

1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

通赢计划

-

货币保本增利系列理财产品第

77

期

"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3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210,205

元

。

4

、

公司

2015

年

3

月

1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

划

"

。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

5

、

公司

2015

年

3

月

13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向浦发银行购买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15JG184

期

"

。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

鉴于上述

3

亿元理财产品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续

使用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人民币

1

亿元

（

91

天

）

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

产品名称

：

深圳分行乾元

2015

年第

50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4

、

投资期限

：

91

天

5

、

投资起始日

：

2015

年

4

月

14

日

6

、

投资到期日

：

2015

年

7

月

14

日

7

、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

4.400%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二

、

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人民币

1

亿元

（

183

天

）

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

产品名称

：

深圳分行乾元

2015

年第

51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4

、

投资期限

：

183

天

5

、

投资起始日

：

2015

年

4

月

14

日

6

、

投资到期日

：

2015

年

10

月

14

日

7

、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

4.500%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三

、

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

产品名称

：

通赢计划

-

货币保本增利系列理财产品第

80

期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4

、

投资期限

：

91

天

5

、

产品收益起始日

：

2015

年

4

月

14

日

6

、

到期日

：

2015

年

7

月

14

日

7

、

最高预期年化收益率

：

4.15%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四

、

向兴业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金雪球保本固定收益型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

84D

）

第

3

款

-1

2

、

产品类型

：

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4

、

投资期限

：

84

天

5

、

理财收益起始日

：

2015

年

4

月

23

日

6

、

投资周期终止日

：

2015

年

7

月

16

日

7

、

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

5.45%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48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格林美

”）

孙公司河南格

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河南格林美

”），

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

将

公司名称

“

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

限公司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的相关规定

，

河南格林美本次变更公司名称

，

不需

要提交格林美公司的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近日

，

河南格林美已经取得兰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变更前后的具体信息如下

：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河南格林美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河南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49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公司名称变更

：

公司中文名称由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的英文名称由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Ｈｉ－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

变更为

“

Ｇ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

２

、

公司证券简称

“

格林美

”、

公司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４０

”

保持不变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２１

）。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变更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证券代码：002293� � �公告编号：2015-018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戈壁创赢

（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罗莱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或

"

甲方

"

）

与戈壁创赢

（

上海

）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戈壁创

嬴

"

或

"

乙方

"

）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签署了

《

战略合作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 协议

"

、

"

框架协议

"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协议风险提示

1

、

本协议经子公司与戈壁创嬴签署后生效

。

2

、

子公司拟出资成立之有限合伙企业各潜在出资人是否达成一致协议

，

实额

认缴出资及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后的经营及投资收益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

、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二

、

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

、

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戈壁创赢

（

上海

）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

36

号

15

幢

3439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海峰

注册资本

：

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

2011

年

7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2

、

戈壁创嬴与子公司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均无任何关

联关系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基础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

具备强大的

研发

、

设计

、

生产

、

产业链整合的能力和常年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

以及行业领

先的线上线下销售网络

。

现已明确将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

、

云计算大数据作为

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

同时需要

O2O

、

移动互联网和广告传媒的优质项

目作为配合

。

为更深更广地挖掘

、

接触项目

、

及早进行投资

、

与项目进行共同

研发及销售渠道

、

供应量等战略资源的协同

，

拟参与戈壁创嬴的关联公司作

为普通合伙人的互联网投资基金的募集

。

甲方是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控股子公司

，

专门从事于寻找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

推进公司项目投资及并

购重组工作

。

戈壁集团成立于

2002

年

，

是中国最具经验的顶级风险投资公司之一

。

现在中

国的的主要城市和东南亚设有

6

个办公室

。

主要聚焦于企业云计算服务

、

智能硬

件

、

O2O

、

旅游

、

创新性金融

、

车联网

、

广告传媒等

TMT

领域的早期投资机会

。

曾成

功投资于途牛旅行网

、

URBAN REVIVO

（

UR

）、

Camera360

、

Sleepace

睡眠监测仪

、

有

品

PICOOC

智能秤

、

iKair

家庭智能空气净化器

、

汉柏科技

、

云智慧

、

明星衣橱等知

名项目

。

在项目挖掘和投后管理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和诸多成功案例

。

戈壁现总共

管理着

5

只人民币及美元基金

，

总管理资产超过

20

亿人民币

。

戈壁拥有阵容强大

的有限合伙人

，

包括全世界最大的

IT

公司之一

IBM

、

全球第二大的移动电信运营

商

NTT DoCoMo

，

上海市发改委以及国家发改委等

。

（

二

）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拟合作成立投资基金

。

暂定名称

：

戈壁智盈

（

上海

）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

认缴出资额

：

人民币

5

亿

（

RMB500,000,000

）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戈壁创赢

（

上海

）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戈壁创嬴的研究分析能力和资源整合优势

，

精准投资优秀企业并助力其

快速发展

，

同时通过多样化的退出渠道和资本运作

，

使基金投资人享有理想的回

报

。

投资标的所属的领域包括不限于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

、

云计算

、

移动互联网

、

O2O

、

消费

、

广告传媒等

。

（

三

）

合作方式

投资基金以有限合伙的形式设立

，

由乙方作为普通合伙人

，

甲方作为有限合

伙人

，

甲方拟认缴

5000-10000

万元

。

其他有限合伙人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引导资

金

、

国外著名大学捐赠基金及有关行业著名企业和行业母基金等

。

双方一致同意

，

尽快推进该基金的设立事宜

。

戈壁创嬴同时同意

，

本次及未来所设立的基金

，

在家

纺

、

家居行业内

，

仅吸纳罗莱家纺一家作为合伙人

。

以此为契机

，

罗莱与戈壁创嬴开展更为深入的战略合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戈壁创嬴利用深厚的相关行业投资经验与分析研究能力

，

为罗莱在实现互

联网

+

的过程中发展的自有业务

，

以及对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

、

云计算

、

移动互联

网

、

O2O

、

广告传媒等行业的项目进行投资时提供战略方向

、

商业模式

、

产品研发

、

外围合作等方面的咨询顾问

；

2

、

根据罗莱的发展需要

，

戈壁创嬴介绍并促成相关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

、

云计

算

、

移动互联网

、

O2O

、

广告传媒等行业的优秀公司与罗莱进行深入合作或实现投

资入股

；

3

、

戈壁创嬴对罗莱现在或未来投资

、

合资设立或其他形式开展战略合作的从

事智能家居

、

智能硬件

、

云计算

、

移动互联网

、

O2O

、

广告传媒等业务的公司提供深

度咨询

、

战略发展建议和资源整合

，

助力其快速

、

健康

、

顺利发展

。

（

四

）

保密

双方根据本协议向其提供的信息

、

资料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

。

除政策和法律

有规定之外

，

未经双方一致同意

，

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披露

。

四

、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戈壁创嬴作为中国最具经验的专业投资公司之一

，

在云计算

、

智能硬件

、

移

动互联网

、

O2O

等领域颇有建树

。

本次合作

，

双方将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关系

和广阔的合作前景

，

促使罗莱在智能家居

、

云计算

、

移动互联网

、

O2O

等相关

行业与优秀的公司进行深入合作或实现投资入股

，

促进罗莱经济转型

，

增强

综合实力

。

五

、

协议的审议程序

1

、

本协议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

，

并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

2

、

子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六

、

备查文件

《

合作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证券代码:002293� � �公告编号:2015-019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上海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罗莱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或

"

甲方

"

）

与上海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艾瑞

"

或

"

乙方

"

）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签署了

《

战略合作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 协议

"

、

"

框架协议

"

），

具

体情况如下

：

一

、

协议风险提示

1

、

本协议经子公司与艾瑞签署后生效

。

2

、

子公司拟出资成立之有限合伙企业各潜在出资人是否达成一致协议

，

实额

认缴出资及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后的经营及投资收益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

、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二

、

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

、

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东路

1277

弄

63

号楼

108

室

法定代表人

：

杨伟庆

注册资本

：

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

2015

年

2

月

6

日

经营范围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财务咨询

、

投资咨询

、

证券咨

询

（

不得从事金融

、

证券

、

保险业务

）（

咨询类项目除经纪

），

金融信息服务

（

金融业

务除外

），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

、

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

金融知

识流程外包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

艾瑞与子公司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均无任何关联关

系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基础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罗莱

"

）

作为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的龙头

企业

，

具备强大的研发

、

设计

、

生产

、

产业链整合的能力和常年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

以及行业领先的线上线下销售网络

。

为将自身优势与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等产业

充分结合

，

拟参与艾瑞的关联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互联网投资基金的募集

，

并

适时进行跟投

。

在此过程中

，

不断学习互联网思维

，

与互联网打造战略资源协同

，

实现

"

互联网

+"

。

甲方是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

专门从事于寻

找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

推进公司项目投资及并购重组工作

。

iResearch

艾瑞咨询集团

（

以下简称

"

艾瑞

"

）

是一家专注于网络媒体

、

电子商

务

、

网络游戏

、

无线增值等新经济领域

，

深入研究和了解消费者行为

，

并为网络行

业及传统行业客户提供数据产品服务和研究咨询服务的国际知名专业机构

。

作为

新经济领域的行业专家

，

通过优质的研究咨询服务及可量化的数据产品

，

提高客

户对中国新经济的认知水平

、

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

艾瑞具有广泛而深度的品

牌影响力

，

客户几乎覆盖中国所有主要的互联网公司

、

90%

的互联网广告代理公

司

、

主要的电子商务企业

、

主流的投资银行及互联网对冲基金等

。

在阿里巴巴等多

个著名互联网公司的

IPO

上市报告中

，

艾瑞是主要的第三方数据服务提供方

。

艾

瑞发布的互联网产业及用户数据被各大媒体引用

，

在多个领域已经树立数据标

准

。

（

二

）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拟合作成立互联网投资基金

。

暂定名称

：

上海艾之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东路

1227

弄

63

号

105

室

认缴出资额

：

人民币

3

亿

（

RMB300,000,000

）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艾瑞在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方面的研究分析能力和资源整合优势

，

精准

投资于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的优秀企业并助力其快速发展

，

同时通过多样化的退

出渠道和资本运作

，

使基金投资人享有理想的回报

。

投资标的所属的领域包括不

限于

P2P

互联网金融

、

移动医疗

、

跨境电商

、

汽车后服

、

基金理财

、

网络租车等

。

（

三

）

合作方式

互联网投资基金以有限合伙的形式设立

，

由乙方作为普通合伙人

，

甲方作为

有限合伙人

，

甲方拟认缴

6000

万元

。

其他有限合伙人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顶级风险

投资公司及著名互联网企业

。

双方一致同意

，

尽快推进该基金的设立事宜

。

以此为契机

，

罗莱与艾瑞开展更为深入的战略合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艾瑞利用自身互联网大数据资讯挖掘与分析研究能力

，

为罗莱在实现互联

网

+

的过程中发展的自有业务

，

以及对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

、

电子商务

、

互联网金

融

、

移动医疗

、

大数据等行业的项目进行投资时提供咨询顾问

；

2

、

根据罗莱的发展需要

，

艾瑞介绍并促成相关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

、

电子商

务

、

互联网金融

、

移动医疗

、

大数据等行业的优秀公司与罗莱进行深入合作或实现

投资入股

；

3

、

艾瑞对罗莱现在或未来投资

、

合资设立或其他形式开展战略合作的从事互

联网

、

移动互联网

、

电子商务

、

互联网金融

、

移动医疗

、

大数据等业务的公司提供深

度咨询

、

战略发展建议和资源整合

，

助力其快速

、

健康

、

顺利发展

。

（

四

）

项目跟投

鉴于罗莱的电商销售渠道和行业整合能力

，

在达到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且其他

合伙人共同认可的相关前提条件后

，

罗莱将与其他有限合伙人同样享有跟投权

。

双方同意就跟投权的设置

、

运行会同其他有限合伙人作进一步的讨论

，

并形成协

议

。

实现跟投的项目

，

罗莱承诺与艾瑞合作

，

实现战略资源协同

，

促使其快速增长

。

（

五

）

保密

双方根据本协议向其提供的信息

、

资料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

。

除政策和法律

有规定之外

，

未经双方一致同意

，

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披露

。

四

、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艾瑞在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方面拥有出色的研究分析能力和资源整合优势

，

而罗莱家纺在二十多年运营中积累的大量用户数据

，

以及现已初步建成的大数据

基础设施设备

，

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

把握新一代互联网产业的重大发展机遇

，

结合移动互联技术

、

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

，

精准投资于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的优秀

企业并助力其快速发展

。

将有利于促进罗莱自身不断壮大

，

增强综合实力

。

五

、

协议的审议程序

1

、

本协议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

，

并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

2

、

子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六

、

备查文件

《

合作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267�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1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

，

对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

一

、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发生额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总金额

销售天然气 咸阳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２９ ３５

，

０２０

销售天然气 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２１ １７

，

８９７

销售天然气 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９９ １９

，

０９５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一

：

咸阳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 咸阳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 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 申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比例

咸阳市天然气总公司持股

６０％

；

陕天然气持股

４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天然气供应及天然气工程规划、建设、经营；燃气设施的制造和经营，质量检测，工程设计，安装、施工；物资贸易、

科研开发、技术服务、管网测绘；汽车加气站的建设和运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关联关系 公司财务总监为咸阳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

关联方二

：

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 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 咸阳市秦都区宝泉路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法定代表人 杨易凡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比例

陕天然气持股

４０％

；

咸阳市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３５％

；

陕西大道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化天然气管线建设；天然气输配、销售、管理。（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关联关系 公司总经理卸任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满一年

关联方三

：

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名称 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 临渭区辛市镇（经开区侯槐路）

法定代表人 李平利

注册资本

３

，

２００

万元

股权比例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

陕西百事通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４７％

；

渭南市城市建设总公司持股

２％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天然气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天然气用户的发展规划、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天然

气汽车加气站（仅限分支经营），燃气设施、器具、设备及配件的营销和安装，租赁、餐饮、宾馆服务业的投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为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履约能力分析

：

公司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

，

财务状况良好

，

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

约定

，

不会对公司形成坏账损失

。

２０１５

年度

，

预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７２

，

０１２

万

元

。

三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天然气交易价格均执行政府定价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符合公司确定的开发天然气终端市

场

、

扩大下游市场占有率

、

逐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

作为公司的下游用户

，

目前咸阳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

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及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市场发

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

预计关联交易将会持续进行

。

五

、

审议程序

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郝晓晨

、

李谦益

、

邓军孝回避表决

。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

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

六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关于

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详见单独公告

。

七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１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

，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决策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２

、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符合公司确定的开发天然气终端市

场

、

扩大下游市场占有率

、

逐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政府

定价的公平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综上

，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上述预计的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八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与咸阳市

天然气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的议案

、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与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

》

的议案及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与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的议

案等三项议案

，

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分别同上述关联方签订合同

。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67� � �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12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９

个月

。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０１

号

）

核准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９５

，

２３８

，

０９５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５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０

，

４７８

，

９９９．９５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７９

，

５２０

，

９９７．５５

元

。

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到位

，

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出具

《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

２０１４

〕

１２－１

号

）。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

。

二

、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１

，

８２２

万元

，

其中

２７

，

９５２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３

，

８７０

万元用于靖西三线系统工程

。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４６

，

１３０

万元

，

全部为靖西三线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

三

、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

公司暂时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前提下

，

根据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

金使用

》

规定

，

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９

个月

。

四

、

承诺事项

１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２

、

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９

个月内归还募集资金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

；

３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并承诺

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或因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

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

银行贷款及时归还

，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４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

五

、

相关审核程序和意见

（

一

）

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９

个月

。

（

二

）

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

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充分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同时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

公司所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９

个月

。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

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

符合全体股东和

公司的整体利益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形

；

公司已承

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９

个月内归还募集资金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

同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

综上

，

保荐机构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

用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９

个月

。

特此公告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67� � � �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14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与投资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

，

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优化

公司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

公司拟申请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３

亿

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发行方案

（

一

）

发行人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发行规模

：

本次拟申请在中国境内发行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

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

（

三

）

票据期限

：

不超过

５

年

，

具体发行期限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以及市场情况确

定

；

（

四

）

发行时间

：

在注册有效期内

，

根据市场情况

、

利率变化及公司资金需求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择机发行

。

（

五

）

发行利率

：

根据公司信用评级状况

，

参考同期中期票据发行等情况

，

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的方式定价

。

（

六

）

募集资金用途

：

拟用于补充公司经营资金

、

置换银行借款及项目建设支出

。

二

、

决策程序

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

公司

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

。

三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宜

为提高工作效率

，

根据公司章程

，

拟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全权办理本次中期

票据发行相关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

一

）

具体发行时机

、

发行额度

、

发行期数

、

发行利率

、

募集资金用途等与中期票据申

报和发行有关的事项

；

（

二

）

聘请中介机构

、

签署必要的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

、

募集说明书

、

承

销协议及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等

；

（

三

）

办理必要的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

发行及交易流通等

有关事项手续及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

，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

四

）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２４

个月

。

特此公告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27日

股票代码:002267� � �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15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会计政策变更

》

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颁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

。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起施行

。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发布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的决

定

》，

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二

、

拟变更公司会计政策内容和时间

公司目前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按

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准则内容与执行要求

，

公司拟变更与准则

２

号

、

９

号

、

３０

号

、

３３

号

、

３７

号

、

３９

号

、

４０

号

、

４１

号相关的会计政策内容

，

并按照规定的时间执行

。

其余内容不

做变更

。

三

、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相应修订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

，

规范了对子公司

、

合营企业和联

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

，

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纳入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规范范围

。

２．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８

号

），

相应修订职工薪酬的会计政策

，

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

，

明确了短期薪酬

、

离职后

福利

、

辞退福利

、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规范

；

并按要求在

２０１４

年财务报表及附

注中进行列报

。

３．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

），

规范了财务报表列报要求

，

明确了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要素

、

重要性的判

断原则

、

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

、

附注披露的详细要求等

，

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数

据进行了重新列报

。

４．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

），

相应修订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政策

，

修订了控制的定义

，

明确了控制的判

断原则

，

增加了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等

。

５．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２３

号

），

相应修订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

，

明确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

特殊

金融工具的区分

，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列示的要求

，

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以及相关信息

披露的要求

，

并按要求在

２０１４

年财务报表及附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

。

６．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相应修订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

，

规范了公允价值的定义

，

提出了公允

价值计量的适用情况以及相关假设

，

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以及披露的相关要求

。

７．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评估了合营安排的情况并相应修订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

规范了合营安排的定义

，

明确了合营安排的认定和分类

、

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

８．

公司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

），

相应修订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信息

，

规范了企业在子

公司

、

合营安排

、

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７

项新颁布或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

，

在编制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并根据各准

则衔接要求进行调整

，

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２０１４

年修

订）》及应用指南相关规定

递延收益

３７

，

２０３

，

３４７．４８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７

，

２０３

，

３４７．４８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５

，

８４２

，

７２７．４２

资本公积

－３５

，

８４２

，

７２７．４２

上述各项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

四

、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五

、

监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部分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

二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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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民生商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银国际

"

）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与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富国际

"

，

香港联

交所上市公司

，

证券代码

：

952

）

订立谅解备忘录

，

其反映订约方将进一步磋商

，

旨在按谅解备忘录所载之若干不具法律约束力条款为基准

，

订立正式认购协

议

。

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以下合称

"

华富集团

"

）

主要从事以下

业务

：

证券

、

期货及期权之全权委托及非全权委托交易服务

、

证券配售及包销服

务

、

保证金融资及借贷服务

、

保险经纪以及财富管理服务

；

企业融资顾问及一般

顾问服务

；

基金管理

、

全权委托组织者及组织者顾问服务

；

网站管理

、

网上广告

及研究服务

；

投资控股及证券买卖

。

待民银国际与华富国际订立正式认购协议及正式认购协议可能指定之有

关先决条件获达成

（

或豁免

（

倘适用

））

后

，

民银国际拟按认购价每股

0.565

港元

认购

88

亿至

133

亿股华富股份

（

相当于华富国际经认购股份及因行使华富购

股权及华富认股权证而可能发行之任何华富股份扩大后之已发行股本不少于

86.10%

至

90.35%

，

据此

，

认购金额约为

50

亿港元至

75

亿港元

）。

若可能认购事

项获落实

，

民银国际将根据可能认购事项收购华富国际超过

30%

之投票权

，

导

致民银国际及与其一致行动人士有责任根据收购守则第

26

条就所有华富股份

（

彼等已拥有或同意将由彼等收购者除外

）

提出强制性要约

，

而民银国际将提出

全面要约以现金收购所有已发行华富股份

、

华富购股权及华富认股权证

（

民银

国际及与其一致行动人士将持有之该等华富股份除外

），

要约价为每股华富股

份

1.38

港元

。

民银国际拟在可能强制要约完成后维持华富股份在香港联交所

的上市地位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民银国际与华富国际就收购事项并未达成任何正式协

议

。

签订正式认购协议需获得双方公司的内部批准

。

同时

，

该收购事项的完成尚

需获得多个批准与授权

，

例如本公司上市地及华富国际上市地有关监管机构的

审批

。

由于该收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